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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所)、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以及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統稱本系所）使用空間充分發揮教學及研究功能，特

訂定本辦法。 

二、 本系所空間使用原則以教學及研究為優先，以滿足專任教授與學生需求為首要

考量，但亦須兼顧公平公正原則。同時，本辦法採使用者付費原則以有效管理

空間。 

三、 本系所之空間依使用功能分為：(一)教室、(二)會議室、(三)教授室、(四)辦公

室、(五)、系史室、(六)圖書室、(七)計算機室、(八)研究室、(九)教學實驗室(場

所)、(十)專題研究實驗室(場所)、(十一)研究中心辦公室。非屬以上項目者均為

(十二)公共空間。 

四、 「教室」包含一般教室及電腦教室，為教學上課場所。所有教室之使用以系所

排定課程為優先，非系定課程時間使用教室皆需事前提出申請，僅供本系專任

老師(代)提出申請，若申請使用事項與本系教學研究無關則需繳交使用費。申請

使用及收費標準依「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

所、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教室由本

系所統一管理。 

五、 「會議室」為演講廳、會議及研討之場所。上班時間會議室之使用採登記制，

下班時間使用會議室必須事前提出申請，若系所排定之課程以會議室為教學場

地，則無需提出申請。會議室僅供本系專任老師(代)提出申請，若申請使用事項

與本系系務或教學研究無關者則需繳交使用費。申請使用及收費標準依「國立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會議室由本系所統一管

理。 

六、 「教授室」為本系教師進行學術研究之場所，分為專任教授室、名譽教授室、

兼任教授室及訪問教授室等。其中專任教授室、名譽教授室每間供一位教授使

用，每間大小以8.5坪為原則，於就職時配給使用，須於離職日起三個月內清理

完畢歸還本系。本系退休兼任教授得安排有固定兼任教授室，非本系退休教授



之兼任老師使用共用兼任教授室。訪問教授室僅供本系教師邀請國外訪問學者

時申請使用。除兼任與訪問教授室由本系所管理外，其餘教授室由使用者自行

管理。 

七、 「辦公室」為執行本系相關業務之場所，含主任室、接待室、系所辦公室、系

學會辦公室、系基金會辦公室、系辦助理辦公室等。辦公室之調配由系主任統

籌管理。 

八、 「圖書室」為本系教學與研究專業用書之藏書場所，亦提供閱讀與系務會議空

間，由本系所安排專門人員管理。相關之圖書室使用規則另訂之。 

九、 「計算機室」為本系電腦軟硬體及網路終端機設備儲存場所。由本系所安排專

門技術人員管理。 

十、 「研究室」為提供本系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之場所，原則上每人空間約1.5坪，

研究室內除空調與公共燈具外，均需自備並自行維修。 

十一、「教學實驗室(場所)」為本系因應教學需要所設置之實驗室或場所，包含流力

實驗室、海工實驗室(待設置)、河工實驗室(待設置)等，前述實驗設備不論位

於封閉室內或開放空間，均須配合教學使用。教學實驗室(場所)由本系所指派

專任教授管理。 

十二、「專題研究實驗室(場所)」為本系專任教授為裝置相關設施從事研究所需使用

之場所或空間，包含封閉實驗室與開放實驗場所兩類別，均需付費使用，專題

研究實驗室(場所)內隔間、設備(含空調)需自備並自行維修。專題研究實驗室

(場所)內所有辦公設備(含空調)自本辦法公告日起由使用之專任教授自行維修

或自備，有關實驗室之安全、廢棄物處理以及儀器設備管理等均須符合本校環

安規定。本系所具進入研究實驗室(場所)檢核之權責。專任教師離(卸)職日起

三個月內須清理歸還。 

十三、「研究中心辦公室」為本系專任教授兼任主任之中心辦公場所，需付費使用。

中心辦公室內隔間、設備(含空調)需自備並自行維修，本系所具進入研究中心

辦公室檢核之權責。借期屆滿三個月前得再提出申請，繼續租用；借期屆滿後

須於一個月內恢復原狀，歸還本系所。 

十四、「公共空間」為除上述項目外之空間，包含本系所建物內、外空間，為行進、



避難、展示所需之場所，未經系所同意，不得堆放任何物品。公共空間並設置

儲藏室與公共儀器室，由本系所管理。 

十五、本系所老師與其研究生使用之「教授室」、「研究室」及「專題研究實驗室(場

所)」等空間大小合計以20坪為原則(博士生1人、碩士生4人、助理1人、博士

後1人)，若研究生人數超過7人的部分，則得以免費使用公共研究室空間；超

過20坪者均須付費，每月每坪以400元計(含水電費)，超過40坪者，超過部分

每月每坪以600元計付費，每位老師最多不得超過60坪。收費辦法依「國立成

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之。 

十六、空間使用優先順序為「教室」、「教學實驗室(場所)」、「教授室」、「研究生

室」、「辦公室」、「系史室」、「會議室」、「計算機室」、「專題研究實驗室(場

所)」、「研究中心辦公室」、「圖書室」，遇有空間使用不足或衝突時，由系主任

協調之。現有空間使用狀況於本辦法實施日起由系務會議確認通過，日後遇有

空間變更使用功能時，需經系務會議通過。 

十七、本系所應保持設有兼任教授室、訪問教授室等各至少一間以應調度之用。 

十八、本系所各式空間均須安裝有明確之牌示，並明列負責管理人員。 

十九、使用期滿後一個月內未歸還空間或積欠空間使用費達六個月以上者，本系所將

立即停止使用權利並請使用者負責清除。 

二十、專題研究實驗室等申請，須先經由水利系空間及發展小組同意。 

二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